
一个镇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剖析
～一山东省青州市益都镇农村老年社会保障调查

山东社会科学院

山东青州市老龄委

山东青,J11市益都镇老龄委

青州市地处山东省腹地，益都镇农村位

于青州市郊，总计51个村，1990年底全镇农

业人口为40187人。该镇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

工副业发展很不平衡，以1990年计，有的村

经济纯收入达近300万元，其中集体工副业

纯收入达200余万元；有的村经济纯收入40

万元左右，其中集体工副业收入只有几万

元；最差的村经济纯收入尚不足30万元，其

中集体工副业近乎空自。农民的个人收入差

异也很大，仍以1990年计，有的村人均纯收

入①高达1270元，有的村在800元上下，还有

的村仅有500余元。益都镇农村不平衡的经济

发展状况，几乎与全国农村很不平衡的生产

力水平完全一致。

益都镇农村的老年社会保障就是在这种

经济状况下开展的。

一、老年社会保障的基本状况

1．集体对老年农民实行养老金补贴。对

老年农民实行养老金补贴，共有三种形式：

一是按月发放。一般每位老人每月发

10一25元的养老金补贴，另女老人标准一

样。有的村对担任过队长以上的干部和80岁

以上的老年人的养老金补贴稍优，一般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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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10元。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有的村

规定55岁，有的村规定60岁，还有一个村规

定70岁。按月发放养老金补贴的村，经济状

况都比较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也比较高，

近几年来均在千元以上。

二是按季发放。其做法，和按月发放大

体相同，只是时间上是每季度发放一次，一

般每位老人20元。按季发放养老金补贴的

椅，一般集体经济也比较好，集体工副业纯

收入从年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但年人均

纯收入(含集体分配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

尚未超过千元大关。

三是不定期发放。采取这种做法的村，

对发放养老金补贴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

有时按月，有时按季，有时按年，有时都不

按，有了钱就给老人一点。，从实际发放的数

额看，一般每人每年在100元左右。同时，不

定期发放的对象，不是全部老年人，而是部分

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中下游的老年人。从得到

①在集体工翻业发展比较快的村，按人平均的纯收入

要高得多，这里实际是集体人均分配数和家庭经营人均纯

收人数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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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我们探讨与研究。几年来，我们通过编志

工作的具体实践，深深体会到“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人口．经济入门不难，深

造也办得到"这一道理。记得我们编写人口

志，经济志之初，面对浩瀚的业务书籍，思

想茫然，不知所措，是《人口与经济》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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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启迪与引导，扶我们跨入了人口，经济

的大门。今年6月，读了《人口与经济))第

3期刊登的“立足国情，创立新说——评介

《中国计划生育道路》”一文，我们便专程去

书店买了曾景椿同志的这本论文集，阅后颇

多启发，因此也就大胆地提出“人口应单独



补贴金老人的数量看，大体占60岁以上老年

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采取这种方式发放

养老金补贴的村，其经济状况一般比前两者

要差，但集体经济也均有不同水平的收入。

2．农村基层干部实行退休制。农村基层

干部的退休条件，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的：

一是所担任的职务，必须是担任过农村基层

主要干部的，二是要够一定的年限。三是退

休的年龄界限，男年满55岁，女年满50岁；

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和群众评议确认丧

失工作和劳动能力的，男性可提前N50岁，

女性可到45岁。

基层干部退休金待遇的数额，根据退休

者的职位和任职年限，享受现任同职干部待

遇的50％、60％或7，o％。在符合退休条件的

人中，对任职期间成绩突出者，经群众评

议，村支部确定，其待遇可提高，但不能超

过现任同职干部的定额补助数；对荣获市级

以上科研成果奖者，以及终身无子女者，其

补助金在相应条件下提高10％。

关于退休经费的来源，村干部的退休金

从村集体提留或工副业收入中列支；·曾先后

在村和乡镇单位任职均满三年以上的退休干

部，村和乡镇单位各负担一半；其他特殊情

况，由乡镇出面协商。

3．乡镇企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乡镇企

业包括镇办企业和村办企业，在镇办企业，

如青州市家用电器厂，自1988年10月份

开始对部分生产积极性高的技术骨干实行养

老保险，是通过向保险公司投保实行的。其

资金来源是，集体出90％，个人出lO％。被

投保的农民工男N60岁，女到50岁，即可根

据工作年限和贡献大小领取相当干退休时工

资额60--70％的退休金。在村办企业，如北

关村，自1988年开始由集体出资在保险公司

投保11万元，对村办企业的420名职工全部

实行了养老保险，男女职工至1165岁，可根据

工龄和贡献大小每月领取70—100元的退休

金。乡镇企业对农民工实行养老保险制度，

从实行后的实际情况看，效果非常好。

4．五保老人的社会保障。目前，镇所辖

51个村共有五保老人88人，其中集中供养的

24人，分散供养的64人。该镇有三处敬老院

(一处为镇办，另二处为村办)，其中北城

村28位五保老人，有18人住进敬老院，敬老

院里活动室、卫生室、浴室等设备比较齐

全。1990年人均伙食费500元，加之衣被，

医疗和每月5元的零花钱，年人均费用800

余元。敬老院的全部费用均由村里负担，老

人生活得比较幸福。北关村敬老院共4户5位

五保老人，名为敬老院，实际仅是集中居住

而已。他们住集体的草房(镇民政助理员说

草房的优点是冬暖夏凉，所以老人愿住草

房)，但各自领取各自的供养标准，并各自

章独做饭吃。每年每人的花费不太固定，主

要是医疗费用不定，大体在700元左右。

对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好的村每年每

人花费(包括医疗费)500一600元之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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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志，计划生育应作为人口志的首章，重点

记述”的想法。目前，这一作法，已被许多

兄弟单位所采用。

愿同有志于人口与经济的同志及编纂人

口与经济志的同行们，互勉共励。

山东省荷泽地区行署史志办

‘郑玉民

吴明逊

1991年10月

编后附记：《入口与经济》编辑部十分

感谢读者对刊物的爱护、关心和支持。在薪

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发扬刊物的求实精

神，尽心尽力为广大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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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在300一400元之间。镇民政助理员说，

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的全部费用，大体相当

于本村中等农民的花费。分散供养的五保老

人的住房，全部是旧房、草房，镇和村的责

任是，每年对五保老人的住房检查维修一

次，保证房子不漏雨，没有倒塌的危险。

5．民办教师的养老保障。全镇民办教

师都实行了退休制，并制定了《民亦教师退

休条例》。男年满60岁，女年满55岁的民办

教师，凡工龄满5年而不满lo年的，可领取本

人退休时工资的50％，满10年而不满15年

的，领取60％l满15年而不满20年的，领取

70％}满20年及以上的，领取80％。

垒镇教师1050人，民办教师即占40％

多。民办教师退休制的实行，稳定了教师队

伍，提高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6．社会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强化。社会对

家庭养老功能的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各级老龄委的建立，特别是村级老

年协会的建立，加强了尊老、爱老、养老的

宣传，加之保护老年人权益细则的制定，对

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二是各级老龄委和村老年协会几年来都

把签订和落实“赡养老人协议书”作为大事

来抓。老人与儿女分居单独生活的，原则上

都要签订“赡养老人协议书”。到19916上

半年，全镇签订赡养协议书的户已占应签户

的89％。“赡养老人协议书"采取合同的形

式，并经过司法部门公证，具有法律效力。

签订后，老龄组织狠抓了落实工作，协议书

所列各项内容基本得到落实，老人的生活水

平普遍有所提高，老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不少老人对党和政府以及老龄工

作者感激涕零。协议书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

效力，就在于社会的参与，不但增强了社会舆

论和社会管理的功效，而且增强了法律监督

的作用。

二、启迪与问题

益都镇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状况给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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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

题。

1．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

协调的问题。

勿庸置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与经济发

展水平的关系是密切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

的基础。从益都镇看，这种关系也相当明

显。然而，这是否表明它们的社会养老保障

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了呢?当然、不

是，拿北关村来说，在集体企业年纯收入达

200多万元、个人年人均纯收入1000余元的

情况下，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才25元，80岁

以上的老人每月才35元，他们称之为养老金

制度，实际上不足以养老之用，称为养老补

贴金更为确切。他们对五保护老人的供养，

在供养方式、住房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也

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养老金或养老补贴金的

数额，与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个人的收

入水平相比，显然是太低了。从益都镇看，

这种状况带有普遍性。

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特

别是与农民个人人均纯收入水平，应该保持

什么样的比例，这不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

论课题，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

笔者的看法是，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个人

收入的增加，老年社会保障事业应该随之发

展，要确保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高于，或起码

不低千其他人的平均水平。要解决好这个问

题，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对老年社会保障

制度意义的认识。

我们说社会养老保障水平要与经济发展

水平相适应，那么，在经济水平发展比较低

的农村，是否也应该发展社会养老保障呢?

从益都镇农村看，凡年人均纯收入六、七百

元以下的村，均没有给老年人发放社会养老

补贴金，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

决：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差，集体确实无力

承担养老保障的情况下，可以“象征性’’地

发放养老金，或养老补贴金，共数量可每月



3元、2元，甚至每年lo元、20元，也可以采

取过年过节(特别是老人节)给老人送礼品

的办法。其目的，重点不在“养”，而在

“敬玑。正如我国古代实行过的“乡饮酒

礼”以及此后的“千叟宴，，之类，其意义不

在饮酒，而在于兴尊老敬老之风。可以说，

这正是我们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措

施，尊老敬老风的形成，是从社会环境上

的保障，是更重要的社会保障。从山东省看，

目前已有少数村这样做了，其效果相当好。

2．如何自觉把老年杜会保障与计戈ll生育

相结合的问题。 ．

众所周知，农村计划生育被公认为“天

下第一难”，其症结就在于农民存有养儿防

老的生育观念；而老年社会保障正是冲击这

种生育观念的治本措施。关于这一点，《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

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之中指出：“这

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企

业改革，适应人口老龄化和促进计划生育的

一项重要措施。，，认识到这一点与否，是大

不一样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提高把社会

养老保障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自觉性，从而

大大促进计划生育的开展；否则，社会养老

保障就会出现偏差，从而大大妨碍计划生育

的应有效果。以此为出发点，发展农村老年

社会保障事业，就不能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特别关注五保老人的生活水

平。现实孤寡老人的生活状况，是无儿特别

是无儿无女育龄夫妇未来的榜样，这种榜样

不论好坏，其影响力都是很大的。据此，就

应该稳定地较大幅度地提高现有五保老人的

生活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笔者的观点

是，要使孤寡老人比当地一般老人(有儿女

的老人)的生活水平明显高出一截，要高到

让人们“眼红，，的程度。肯在孤寡老人社会

保障上花点钱，即是仅从计划生育的角度

讲，其效益也必将是一本万利的。

从益都镇的状况看，对于老年社会保障

与计划生育的关系，可以说意识到了。不过

总的来看，在益都镇，这种把老年社会保障

特别是把孤寡老人的社会保障与计划生育相

结合的自觉性并不很高。在全国越来越多的

乡镇实行统筹五保费用的情况下，该镇还实

行的是村统筹。调查表明，村统筹比乡镇统

筹有种种弊端，五保老人的费用往往得不到

应有保证。益都镇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至令很

难，这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对计划生育者要优先实行社会养

老保障。很明显，解决计划生育者的养老保

障问题，就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就会促

进计划生育者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当前，在

农村尚不能普遍推行社会养老保障的情况

下，应该对计划生育者优先实行社会养老保

障，或优先实行社会养老金补贴。在已实行

农民退休制的农村，则应把计划生育者作为

社会养老保障的重点，使他们的养老退休金

高于其他农民。关于优先实行社会养老保障

的对象，笔者认为主要是三种；一是确系不

生育或不愿生育的无儿无女夫妇，二是独生

子女夫妇，三是按政策生育的纯女户夫妇。

从益都镇看，这一条基本没有做或完全

没有做。对于按政策生育的女儿户夫妇，市里

虽然提出了对其优先实行养老保险的意见，

但在镇里通不过。该镇计生委主任认为：生

两个女孩比生一个男孩本来就占了便宜，还

给他们实行保险，群众会有意见，行不通。

对于独生子女(该镇基本是独生子)夫

妇，市里的意见不是对他们优先实行养老保

险，而是号召搞独生子女人身保险。益都镇

是按青州市的意见傲的。至于独生子女人身

保险费的来源，市和镇里没有多出一分钱，

而是把独生子女每月5元的补助费转化为保

险费。故而，独生子女夫妇意见很大，认为

这样做不但没得到什么，反而受了克扣。我

们认为，如果把独生子女费作为个人收入，

再本着个人出小头，国家和集体出大头的原

则，把这笔费用转为独生子女夫妇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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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就符合独生子女夫妇的愿望了，对计划

生育的促进作用也就会明显了。可以肯定，

在此基础上，再搞纯女户夫妇的养老保险，

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三，社会养老金额男女是否应该有差

异的问题。据笔者所知，现在实行农民退休金

制或实行养老金补贴的农村，比较普遍地存

在着养老金额男多女少的现象，对此，尚未见

到有人提出异议。益都镇在这个问题上的做

法是独特的。该镇所有发放社会养老金的村，

其数额，男女都完全一样。这是镇里统一要

求的，镇委、镇政府曾做过专门研究。他们

认为：如果发放养老金男多女少，人们就会

说，男女到老都是差异，这还不是男尊女

卑、重男轻女吗?群众就有理由生男孩，自

然会增加计划生育的难度。搞养老保障一定

要从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国策出发，在养老金

发放数额上，男女不能有差异。笔者提出：

养老金含有过去劳动积累延期支付的因素，

以往是否男性比女性贡献大?他们认为：中

青年时期对集体的贡献，男女之间的差异很

小，或者说难以分上下。男性在外边干的活

是多些，但女性在家多做了许多家务，也问

接地为集体做了贡献。男性即使在外为集体

多千了活，理应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

半。

3．关于社会保障资金模式问题。

目前，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资金模式基

本有两种：一是现收现付制，二是基金制，益

都镇正在实行的养老金制度，大都是现收现

付制，即主要用当年的收入来支付养老金。众

所周知，由于村镇企业可能经受的风险和农

业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保障金就很难稳定。

为了确保养老金的稳定，使“社会保障”名符

其实，1社会养老金的资金模式一定要采取储

备资金的方式。特别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发

展，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不采取提前积累养

老金的办法，就会难以对付，考虑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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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需要一定时间，在目前可采取现收现

付制和基金制相结合的办法，并逐步向基金

制过渡。

4．关于干群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问题。

由于集体发放的养老金实际是过去劳动

的积累，所以养老金的领取自然有按劳取酬

的成份，把农民以前贡献的大小作为领取养

老金数额的一个依据，是不无道理的；同时，

养老金作为社会保障金，又有调解老年人收

入水平，以保障所有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作用，

故养老金差额又不可拉得过大。干部之间、

群众之间，特别是干群之间，其养老金差额

要适宜；否则，不但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更会影响干群关系。由于农村养老金的数量

和差额主要由基层领导班子定，退休金额在

干群之间差距过大的迹象，已在不少地方表

现出来，这一问题值得提出和加以探讨。

5．全面认识社会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的

关系。

社会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是什么关系?

人们较普遍的认识是，社会养老保障是与

家庭养老相对应的或者说相对立的一种养

老保障形式。农村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手

头空空的老年人，子女闹赡养纠纷的比较多；

而手头比较富裕的老年人，子女与其闹纠纷

的事就很少。很明显，社会养老金的发放增

强了老年人的经济地位，而经济地位的增强

又提高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社会养老

金的发放促进了家庭和睦，不是削弱而是在

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家庭养老功能。至于对农

村家庭养老进行社会管理，广泛开展签订赡

养老人协议书等活动，更直接强化了家庭养

老功能。

这就是社会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的辨证

关系，起码在现阶段是这样。认识到这一

点，会使我州更加看到目前农村的养老保障

需要社会保障和家庭保障相结合的重要，而

不至于偏向某一方面。


